
学生成绩评定管理办法
    为科学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规范学院成绩评定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1、 课程分类及记分方式：
按照考核方式不同，将课程分为考试课和考查课。必修课一般为考试课，任选课为考查课，限选课可以是考试课也可以是考查课。考试课程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记分；考查课程、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成绩和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采用五级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记分；百分制和五级制换算标准是：90～100分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中等；60～69分为及格；59分以下为不及格。

2、 学生成绩构成及评定：
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考试课平时成绩30%，期末成绩70%；考查课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50%。

1、 纯理论课程的平时成绩包括作业、阶段性测验、出勤等。

2、 包含有实验、实训的课程，平时成绩包括作业、阶段性测验、实验、实训及出勤等，期末考试内容要包含对实验、实训的考核内容。

3、 独立设课的实验、实训课要单独考核，单独评分，要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核和记载，同时还应有相关理论知识的考核。
4、 理论实训一体化课程，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都要包括理论和实训两部分成绩，按实授课时比例折合，确定该门课程的成绩。

5、 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初向学生公布课程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方式。课程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期末考核成绩和平时成绩进行综合评定，被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总评成绩为“零分”。
6、 各门课程的总评成绩要呈正态分布，成绩优秀率不应超过20％，不及格率一般不应超过15％。

3、 试卷评阅
1、 考试结束后，教研室主任（拟进行流水作业评阅试卷的课程）或任课教师到二级学院教务科将所授课程的试卷袋取回。取卷时要按《考场记事单》的记录清点数量并签字确认。
2、 各二级学院教务科组织相关教研室教师及时进行阅卷，有条件的教研室要实行流水作业进行试卷评阅。
3、 评阅试卷教师要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公平、公正评阅每一份试卷，对及格边缘的成绩进行重点复查，认真做好统分、登分工作，杜绝各类错误发生。
4、 评阅试卷一律用红色笔书写，得分用阿拉伯数字写在每小题题号前，只能写正分，不得分则在题号前写“0”。各大题的得分统一登录在对应的分数框内。
5、 阅卷完毕后，任课教师应按教务管理系统中的格式要求做试卷分析和成绩统计，并打印试卷分析，经教研室主任签字后报所在学院教务科存档。
6、 评阅试卷和成绩记载要做到准确无误，发现漏评、漏记或总分统计错误应及时更正。在试卷或成绩记载表上，对已经评定分数或统分记录进行修改时，阅卷教师或统分人员应在修改处签名。
4、 成绩登录

1、 任课教师要认真做好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与记载，平时成绩的采分须在3～5次以上。

2、 阅卷完毕后，任课教师要将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及学期总评成绩填入《教师工作手册》，报所在学院教研室，由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由教师本人录入教务系统，并将签字后的《教师工作手册》交所在学院教务科备案。录入教务系统的成绩包括学生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总评成绩等内容。

3、 为便于信息化管理，凡缓考、缺考、旷考、违纪、作弊，在该课成绩记载表“总评成绩”栏记为“0”分，并在“考试状态”栏分别注明“缓考”、“缺考”、“旷考”、“违纪”、“作弊”字样。
4、 课程缓考成绩以实际考核得分登录；重修重考成绩以实际考核得分登录后加“重修”字样。补考成绩合格者，以“60”分登录后加“补”字样；成绩不合格者，以实际补考得分登录。
5、 二级学院教务科认真做好成绩登录、统计、存档、上报工作，做到准确及时地将学生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和教务管理系统。同时二级学院教务科要将有任课教师和教务科长签字及盖学院公章的各科成绩单收齐后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备查。
6、 免修（不免考）课程由学生填写《免修课程审批表》（见附件1）主管院长审核签字后报教务处分管处长审批，留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备案，所在学院填写《免修课程学生情况汇总表》（见附件2），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免修课程成绩以实际考核成绩登录；残疾（或患病）学生申请免修体育课的，成绩以“免修”字样登录。
7、 学生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校级以上比赛等重大活动，与所修课程考核时间发生冲突时，可以申请课程缓考或免考，获准免考的课程成绩，按学校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和登录。
8、 学生可通过校园网等方式查阅自己的课程考核成绩。
5、 成绩修改
1、 任课教师一定要认真及时登录成绩，确保准确无误。如果成绩登录有误，由任课教师及时填写《成绩修改申请表》（见附件3），由所在学院教务科科长、分管院长审核签字，报教务处分管处长审批，各二级学院教务科按审批后的学生名单填写《成绩修改汇总表》（附件4）报教务处，由教务系统管理人员进行成绩修改。
2、 期末考试成绩的修改工作在下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内进行。

3、 学生成绩修改结果由任课教师负责通知学生，学生也可上校园网查阅核实。

6、 成绩管理
1、 学生的纸质成绩单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安排专人统一保管，同时保留电子版的成绩单存入教务系统中，送交教务处的成绩单由教学运行管理科保管备查。

2、 学生的成绩不得遗失、涂改，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查阅，在学生毕业时成绩如有疑问，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的成绩为准。
3、 学生毕业时归档的成绩单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统一打印，到教务处盖章后交学生处装入学生档案。
4、 学生毕业后，由学生所在学院打印本院所有毕业学生成绩单，交教务处汇总并加盖教务处公章后交学院档案馆存档。
5、  学生因留（降）级、休（复）学等原因，进入下一年级学习时，如果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有变化，应以学生当前就读年级的培养方案为准，对已经修过的相同课程，成绩有效；对已经开过但未修读的个别课程，需要补修，且要取得合格成绩。
6、  对于随意更改成绩或成绩管理不善造成不良后果者，按《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的相关条例处理。

附：              成绩修改流程















发现成绩有误时





任课教师填写《成绩修改申请表》





所在学院教务科科长签字





所在学院分管院长签字、盖章





教务处分管处长签字审批





二级学院教务科填写《成绩修改汇总表》，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





成绩管理人员进行成绩修改





学生、任课教师等相关人员上网核查修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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